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政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未政复决字〔2022〕46号
申请人：朱某。

被申请人：未央区未央湖街道办事处

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于2021年12月9日作出的（未湖街发）〔2021〕第24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不服，于2021年12月20日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本机关予以受理后，因疫情原因，于2021年12月20日当日中止案件审理，并于2022年5月12日恢复案件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未湖街发）〔2021〕第24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责令被申请人公开其所申请的信息。

申请人称：2021年11月，其向被申请人申请公开如下政府信息：“西安市未央区未央湖街道王家棚村城中村改造项目中，申请人本户先后签订的所有拆迁补偿协议/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被申请人对此作出《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该告知书称，涉案信息是申请人与企业直接签订的，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的受理范围，不作为信息公开处理。申请人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第十条规定：“行政机关制作的政府信息，由制作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负责公开。行政机关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获取的政府信息，由保存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负责公开。”根据上述规定，政府信息公开的范畴，既包括行政机关自行制作的信息，也包括其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获取的信息。本案中，申请人与企业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即属于后者。被申请人以该协议系与企业直接签订为由不作为政府信息处理，明显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综上，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不服，依法申请行政复议，请求依法作出复议决定。
被申请人称：西安市未央区未央湖街道办事处在收到郭朝娃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后，于2021年12月9日向申请人作出（未湖街发）〔2021〕第24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进行回复。并就申请人的复议做如下答复：1、未央区未央湖街道王家棚村于2009年11月取得市城改办批复，2011年2月已基本完成整村拆除工作，拆迁投资主体为西安市新里程投资有限公司；2017年9月23日更换投资主体为西安兴正元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19年8月7日经西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审核通过投资主体由西安兴正元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变更为西安恒正隆房地产有限公司。2、未央区未央湖街道办事处于2013年9月30日揭牌成立。王家棚村城改项目系2009年取得批复，取得批复后企业已经依据《西安市城中村改造管理办法》与村民个人直接签订了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未央湖街道办事处成立于2013年，2017年9月23日王家棚项目因变更投资主体换签协议后并未在答复人处进行过备案。申请人申请公开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系村民与企业直接签订，该项目已经于2021年7月8日至7月27日完成安置，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履行完毕后企业已经将与村民个人签订的协议统一收回。综上，申请人明知所申请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已由企业收回仍要求答复人提供实际系请求答复人协调企业调取已经履行完毕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答复人经审核后认为其申请事项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的受理范围，且申请人所申请的信息不是政府信息，故向申请人进行答复并明确告知申请人可以向投资主体企业直接反映、咨询此事。
经审理查明：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交《政府信息公开表》，要求被申请人向其公开西安市未央区未央湖街道王家棚村城中村改造项目中，申请人本户（朱某，院落编号A-108）先后签订的所有拆迁补偿协议/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被申请人于2021年12月7日收悉，于2021年12月9日作出并送达案涉（未湖街发）〔2021〕第24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向申请人回复。

同时查明，未央湖街道王家棚村城中村改造项目于2019年11月取得原市城改办批复，2011年2月启动整村拆迁工作，拆迁投资主体为西安市新里程投资有限公司；2017年9月23日投资主体更换为西安兴正元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19年8月7日经西安市发改委审核，投资主体由西安兴正元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变更为西安恒正隆房地产有限公司。

因未央湖街道王家棚村投资主体的变更，该村被拆迁人先于2011年2月—3月与西安市新里程投资有限公司签订《拆迁安置协议书》，后又与西安兴正元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西安恒正隆房地产有限公司中的一或两个主体签订了《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或《拆迁安置协议书》，被拆迁人曾持有上述协议原件，但在选房过程中，西安恒正隆房地产有限公司将所有协议原件均收走。

另查明，未央湖街道办事处成立于2013年9月26日。

上述事实有申请人及被申请人提供的证据予以佐证。

本机关认为：政府信息公开是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建设法治政府，充分发挥政府信息服务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作用的重要保障。政府信息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行政机关在收到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信息公开申请后，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六条的规定，依法定方式和程序，在法定时限内向申请人作出信息公开的答复。本案中，被申请人于2021年11月30日收到申请人信息公开申请，于2021年12月9日作出并送达案涉（未湖街发）〔2021〕第24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但被申请人认为，申请人所申请公开的协议，系村民与企业直接签订，其申请的信息不是政府信息，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的受理范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向申请人作出案涉《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显属法律适用错误。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本决定如下：

撤销西安市未央区未央湖街道办事处作出的（未湖街发）〔2021〕第24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并责令西安市未央区未央湖街道办事处在收到本复议决定书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申请人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政府
2022年6月14日


